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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相同相近比对规则 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推进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改革，建立、完善企

业名称比对系统，为申请人提供高效比对服务，依据《企业名称登

记管理规定》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》《工商总局关于提高登

记效率积极推进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改革的意见》（工商企注字

〔2017〕54号）等制定本规则。 

第二条  本规则适用于企业登记机关利用信息化技术，建立、

完善企业名称比对系统，为申请人申请企业名称提供比对服务。企

业登记机关应当将比对结果以在线网页等方式呈现给申请人，供其

参考、选择。 

第三条  申请人提交的企业名称登记、核准申请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比对系统提示为企业名称相同： 

（一）与同一企业登记机关已登记、核准的企业名称完全相

同。 

（二）与同一企业登记机关已登记、核准的企业名称行政区

划、字号、行业和组织形式排列顺序不同但文字相同。如：北京红

光酒业发展有限公司与红光（北京）酒业发展有限公司。 

（三）与同一企业登记机关已登记、核准的企业名称字号、行

业文字相同但行政区划或者组织形式不同。如：北京红光酒业有限

公司与红光酒业有限公司；北京红光酒业有限公司与北京红光酒

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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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申请人提交的企业名称登记、核准申请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比对系统提示为企业名称相近： 

（一）与同一企业登记机关已登记、核准的同行业企业名称字

号相同，行业表述不同但含义相同。如：万青地产有限公司与万青

房地产有限公司、万青置业有限公司。 

（二）与同一企业登记机关已登记、核准的同行业企业名称字

号的字音相同，行业表述相同或者行业表述不同但内容相同。如：

北京牛栏山酒业有限公司与北京牛兰山酒业有限公司、北京牛蓝山

白酒有限公司。 

（三）字号包含同一企业登记机关已登记、核准同行业企业名

称字号或者被其包含，行业表述相同或者行业表述不同但内容相

同。如：北京阿里巴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阿里巴巴巴巴网络

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阿里巴巴在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。 

（四）字号与同一企业登记机关已登记、核准同行业企业名称

字号部分字音相同，行业表述相同或者行业表述不同但内容相同。

如：北京阿里巴巴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马云阿理巴巴科技有限公

司、北京阿理巴巴金控技术有限公司。 

（五）不含行业表述或者以实业、发展等不使用国民经济行业

分类用语表述行业的，包含或者被包含同一企业登记机关已登记、

核准的同类别企业名称的字号，或者其字号的字音相同，或者其包

含、被包含的部分字音相同。如：北京牛兰山有限公司与北京金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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栏山有限公司；北京全聚德有限公司与北京荃巨得有限公司、北京

宏荃聚德实业有限公司。 

    第五条  申请人通过比对系统查询申请企业名称时，拟申请的

企业名称与同一企业登记机关已登记、核准的企业名称相同的，列

出相同的企业名称，提示该申请不能通过；拟申请的企业名称与同

一企业登记机关已登记、核准的企业名称相近的，列出相近的企业

名称清单，提示该申请可以通过，但存在审核不予核准的可能，存

在虽然核准，但在使用中可能面临侵权纠纷，甚至以不适宜的企业

名称被强制变更的风险。 

    第六条  地方企业登记机关可以根据地方政府要求、改革需要

和技术条件等，细化比对规则，不断提高比对智能化服务水平。 

第七条  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个体工商户名称和非法人分支机构

（营业单位）的比对，参照本规则执行。 

第八条  本规则由工商总局解释。


